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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与禹春雨、陈春霞、肖圣、张明博、郑洪刚、杨

琳琳、刘静、陈思奇（以下简称“转让方”）及罗卫国签订了《安徽万朗磁塑股

份有限公司与禹春雨等 8 位等自然人关于合肥达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公司以支付现金 1,022.68

万元作为对价收购合肥达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达悦”）的

73.9994%股权。根据上述协议，罗卫国对合肥达悦 2023-2025年向京东方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或其关联公司（以下统称“京东方”）销售收入及合肥达悦

2022 年、2023 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做出承诺。具体详见公司

披露的相关公告。 

受行业环境变化及客户需求减少等因素影响，合肥达悦 2023 年度收入及扣

非净利润未达预期，为稳定合肥达悦管理团队的信心和积极性，削弱短期客观因

素对经营业绩的影响，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经友好协商，拟对合肥达悦收入

业绩承诺进行调整，原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承诺不变。 

二、原业绩承诺相关情况 

（一）销售收入承诺 

鉴于《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时合肥达悦系京东方的合格供应商且已为京东方

指定供应商供货，罗卫国保证自交易完成之日起三年内合肥达悦仍应为京东方的

合格供应商，未来三年（2023年至 2025年）合肥达悦向京东方的销售应保持持

续增长，其中 2023 年较 2022年收入年增长率不应低于 20%（因地震、台风等不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可抗力因素导致未达成的除外），否则，罗卫国须按照人民币 3,101,612.00 元

作为违约金以现金方式赔偿公司。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3 年度合肥达悦向京东方

销售收入 581,128.02 元，未达成承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罗卫国须向公司

赔偿 3,101,612.00 元违约金。 

（二）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承诺 

罗卫国承诺，合肥达悦 2022 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不亏

损，否则罗卫国须按亏损金额以现金方式补偿合肥达悦，合肥达悦有权优先从应

付罗卫国的往来款中扣除，不足部分有权继续向罗卫国追偿。罗卫国承诺，合肥

达悦 2023 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否

则罗卫国须将差额部分按罗卫国持有合肥达悦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补齐，合肥

达悦有权优先从应付罗卫国的往来款中扣收，不足部分有权继续向罗卫国追偿。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合肥达悦 2022 年度实现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亏损，达成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合肥达悦 2023年经

审计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834,925.78 元，其中应收未收回债权合计

1,376,781.69 元，罗卫国及转让方承诺以其他形式补偿给合肥达悦及公司，扣

除该部分账款对应减值损失后，合肥达悦净利润为-458,144.09元，与约定扣非

净利润差额部分为 1,458,144.09元，按照罗卫国持有合肥达悦股权比例 26.0006%

计算，罗卫国应补偿合肥达悦 379,126.21元，该承诺执行已完成。 

三、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原因 

合肥达悦主要产品为高分子改性材料。2023年度，受大宗原材料价格下降

导致高分子改性材料销售竞争优势不足及客户需求减少等因素影响，合肥达悦向

京东方销售收入出现下滑，导致合肥达悦 2023 年度未能完成业绩承诺。 

四、业绩承诺调整情况 

公司与罗卫国协商一致，拟对原业绩承诺内容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业绩承诺

如下： 

鉴于《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时合肥达悦系京东方的合格供应商且已为京东方

指定供应商供货，罗卫国保证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三年内合肥达悦仍应为京东

方的合格供应商，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合肥达悦对京东方及其他客户整



体销售应保持持续增长，其中 2024 年较 2023 年收入年增长率不应低于 20%(因

地震、台风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未达成的除外)，否则，罗卫国须按照人民币

3,101,612.00元作为违约金以现金方式赔偿公司。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系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基于合肥达悦的实际经营情况、未来发展潜力

以及外部经营环境对原业绩承诺作出的适当调整，承诺方罗卫国积极协助开拓合

肥达悦新客户且已见成效，本次调整业绩承诺有利于促进合肥达悦长远发展，有

助于合肥达悦业务开拓更大市场空间。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调整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方案的议案》并决定提报董事会审议；2024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方案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

次调整业绩承诺方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规定，本次调整方案是基于客观原因及公平原则，有利

于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及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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